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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杜天伦 刘桂
兰 孙新燕

到银行转账时，银行员工将款项
转出后，却未从汇款人账户上扣除相
应资金，银行向汇款人追要无果后，将
汇款人和收款人告上法庭。

2013年7月17日14时许，市民
杨某到涧西区一家银行办理汇款业
务，要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中，给韩某的
账户上转账11万元。

银行员工在办理业务时出现失误，
将11万元打入韩某账户后，这笔款项
却没有从汇款人杨某的账户中扣除。

当天16时30分许，银行发现为
杨某办理业务的员工的错误后，赶紧
联系杨某并向其说明了情况。

第二天，杨某归还给银行7万元，

但剩余的4万元银行多次催要，杨某未
予归还。最终，该银行将杨某和韩某诉
至涧西区人民法院，要求两名被告归还
剩余的4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诉讼中，杨某将剩余的4万元归
还给银行。近日，经传唤，杨某、韩某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
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

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杨
某在明知银行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的情
况下，仅归还部分银行款项，剩余款项
无正当理由不予归还。银行要求杨某
归还剩余的4万元银行款项及利息的
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诉讼中，杨
某已归还银行款项4万元。韩某在本
案中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杨某向银行
支付利息296.71元。

□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杜天伦 通讯
员 李惠民 阮依娜

近日，宜阳县农民宋某满怀悔意地
走出了待了近一个月的看守所，恢复了
自由。提起这次进班房，宋某说：“我真
不该无证伐树，不仅没有赚到钱，还搭
上了自由。”

宋某今年48岁，是宜阳县锦屏镇
人。去年4月，宜阳县某公司规划扩建
整修该公司院子里的道路时，需要伐掉
部分行道树，并对留下的树木进行修剪。

宋某经人介绍，揽到了这份赚钱不
多的差事。他与该公司签订的协议约
定，宋某须在办理完有关允许伐树手续
的情况下，砍伐该公司指定区域内的树
木，并对留存树木进行修剪，伐树的收
入作为宋某的劳务费。

该公司委托宋某在2013年10月9
日前将公司卫生所门前道路旁的树木
伐掉。宋某觉得既然是公司辖区内的
树木，公司又授权采伐，自己非盗非抢，
办不办采伐手续没啥。

2013年10月初，宋某在未办理采
伐手续的情况下，伐掉了该公司院子里
的7棵杨树并出售，获利1400余元。经
现场勘验，被伐掉的7棵杨树木材蓄积
量为10余立方米。事发后，宋某因涉嫌
滥伐林木罪被刑拘数日后取保候审，今
年2月18日被公诉前，宋某再次被拘留。

宜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宋某
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核发林业采伐许可
证，擅自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已构成滥
伐林木罪。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以滥伐
林木罪处以宋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本案主审法官：滥伐林木数量较大
是构成滥伐林木罪的要件，根据《关于办
理盗伐溢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
题的解释》，数量较大的起点，在林区，滥
伐一般可掌握在l0立方米到20立方米或
幼树500棵到1200棵。在非林区，滥伐一
般可掌握在5立方米到10立方米，或幼树
250棵到600棵，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

 拍案惊奇

▲

无证伐树，没赚到钱反进了班房

不当得利拒返还，还了本金赔利息

 以案释法

▲

法官说法


